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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依据财政部发布的资产评估基本准则和中国资产评估协

会发布的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和职业道德准则编制。 

二、本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三、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

产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违反前述规定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师不承担责

任。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

使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除此之外，其他任何

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提示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

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

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负债清单及企业经营预测资料由委托人、被评估

单位申报并经其采用签名、盖章或法律允许的其他方式确认；委托人和其他相关

当事人依法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负责。 

五、资产评估师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进行现场调查；已对评估对象

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

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了如实披露，并且已提请委托

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完善产权以满足出具资产评估报告的要求。 

六、本资产评估机构及资产评估师与资产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

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关当事人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人

不存在偏见。 

七、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受资产评估

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

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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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项目涉及的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摘要 
国融兴华评报字(2020)第 550048 号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的委

托，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

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

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报告摘要如下： 

评估目的：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 

评估对象：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评估范围：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流

动负债、非流动负债。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6 月 30 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评估方法：资产基础法、收益法。 

评估结论：本资产评估报告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具体如下：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20,654.78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9,832.52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0,822.26 万元。

经收益法评估，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28,634.89 万元，增值 17,812.63 万元，增值率 164.59 %。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为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提供价值参考，评估结

论的使用有效期限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有效。 

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条件、

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以上内容摘自资产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业务的详细情况和正确理

解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权项目涉及的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 

资产评估报告正文 

国融兴华评报字(2020)第 550048 号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按照法律、行政

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采用收益法、资产

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辽宁奥克医

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事宜涉及的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

权益在 2020 年 6 月 30 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人、被评估单位和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 

本次评估的委托人为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辽宁奥克

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资产评估委托合同未约定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者。 

（一）委托人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注册号：91211000701698923L 

名称：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辽阳市宏伟区万和七路 38 号 

法定代表人：朱建民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亿捌仟万零叁拾壹元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成立日期：2001 年 01 月 01 日 

营业期限：2001 年 01 月 01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生产：聚乙二醇、聚醚、化工助剂；销售：化工产品（环氧乙

烷、烯丙醇、苯酚，其它危险品不得经营），本企业自营进出口；道路普通货物

运输；经营性危险货物运输（2 类 1 项，3 类，剧毒化学品除外）；表面活性剂、



 

 

聚羧酸聚合物、环氧烷烃类催化及聚合领域内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和技术转让。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被评估单位概况 

1、注册登记情况 

名称：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辽宁省辽阳市宏伟区万和二路 58 号 

法定代表人：仲崇利 

注册资本：人民币陆仟陆佰万元 

公司类型：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1 年 02 月 22 日 

营业期限：2001 年 02 月 22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研制、开发、制造：纳米材料、医药用辅料、原料药（凭许可

证经营）；医疗器械制造，家用纺织制成品制造，产业用纺织制成品制造；经营

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2、历史沿革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2 月 22 日，由辽阳奥克化学

有限公司和海城陆邦化学有限公司共同出资组建，企业名称为辽阳奥克纳米材料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50 万元，其中辽阳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出资 30 万元，占注册

资本的 60%，海城陆邦化学有限公司出资 20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40%，上述注

册资本业经辽宁天亿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辽宁天亿会师验字

【2001】第 40 号《验资报告》。 

2003 年 8 月 24 日，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海城陆邦化学有限

公司将 20 万股权转让给自然人李英敏，原股东辽阳奥克化学有限公司名称变更

为辽宁奥克化学集团有限公司；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200 万元，辽宁奥克化学集团有限公司新增加货币投资 150 万元，占注册资本 90%，

李英敏持股 20 万，占注册资本 10%。上述注册资本业经辽宁天亿会计师事务所

有限责任公司审验，并出具辽宁天亿会师验字【2003】第 61 号《验资报告》。 

2007 年 8 月 16 日，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辽宁奥克化学集团

有限公司将持有的 90%股权和自然人股东李英敏持有的 10%股权，以评估价格转



 

 

让给辽阳奥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即变更为一人公司，辽阳奥克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出资 200 万元，持有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100%股权。 

2008 年 2 月 15 日，原辽阳奥克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名称变更为辽宁奥克集团

股份公司。2010 年 7 月 6 日，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辽宁奥克集团

股份公司变更为奥克集团股份公司。 

2012 年 7 月 6 日，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同意由原

股东奥克集团股份公司对公司增资，公司注册资本由 200 万元增加到 500 万元。

辽阳盛鑫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对本次增资进行审验，并出具了辽盛鑫会师验字

【2012】第 32 号验资报告。 

2014 年 4 月 10 日，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临时股东会决议通过，

变更公司名称，即公司名称由原辽阳奥克纳米材料有限公司变更为辽宁奥克医药

辅料股份有限公司；同意由大连吉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公司增资

480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增加到 980 万元，辽阳志诚联合会计师事务

所对本次增资进行审验，并出具了辽志诚会师验【2014】第 22 号验资报告。 

2015 年 7 月 28 日，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同意由原

股东奥克集团股份公司增资到 1530.6 万元、大连吉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增资到 1469.4 万元，注册资本由 980 万元增资到 3000 万元。 

2016 年 01 月 07 日，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同意由

原股东奥克集团股份公司增资到 2551 万元、大连吉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增资到 2449 万元，注册资本由 3000 万元增资到 5000 万元。 

2017 年 08 月 29 日，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会决定，同意由

原股东奥克集团股份公司增资到 3367.32 万元、大连吉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增资到 3232.68 万元，注册资本由 5000 万元增资到 6600 万元。 

2018 年 9 月 11 日，投资人奥克集团股份公司变更成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基准日股权结构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股东名称/姓名 出资额 实缴出资 持股比例（%） 

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 3367.32 3367.32 51.02 

大连吉兴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232.68 3232.68 48.98 



 

 

合计 6600.00 6600.00 100.00 

3、公司组织机构及管理体制 

（1）组织机构 

 

4、近三年一期企业的资产、负债、权益状况和经营业绩 

财务指标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元） 202,484,656.23 195,906,005.09 206,415,417.00 206,547,807.34 

总负债（元） 123,348,750.74 109,091,008.13 112,996,451.57 98,325,215.21 

股东权益（元） 79,135,905.49 86,814,996.96 93,418,965.43 108,222,592.13 

经营业绩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1-6 月 

营业收入（元） 105,453,321.81 111,187,541.93 100,520,948.12 50,926,943.55 

利润总额（元） 15,873,518.80 12,555,254.76 18,042,075.21 16,572,713.69 

净利润（元） 13,626,270.22 11,038,952.44 15,734,434.77 14,285,543.49 

2017 财务数据已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深圳分所审计并出具

瑞华深圳审字[2018]第 48310001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2018 财务数据已经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瑞华审字[2019]第 48280036 号无保留

意见审计报告。2019 财务数据已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

计并出具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0]第 317032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评估基准日

财务数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中兴财光华审会

字（2020）第 317045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5、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之间的关系 



 

 

委托人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被评估单位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

份有限公司，委托人与被评估单位属于关联单位（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持有辽

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53.41%股权，奥克控股集团股份公司持有辽宁奥克医药

辅料股份有限公司 51.02%股权）。 

（三）资产评估委托合同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 

本资产评估报告仅供委托人和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

用，不得被其他任何第三方使用或依赖。 

二、 评估目的 

根据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6 月 15 日召开的《讨论药辅项目

规划方案》会议纪要，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为此需要对评估基准日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为上述经济行为提供基准日价值参考。 

三、 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一) 评估对象 

评估对象是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二) 评估范围 

评估范围是被评估单位的全部资产及负债。评估基准日，具体范围以被评估

单位申报的明细表为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账面价值 

一、流动资产合计 66,800,061.65 

货币资金 9,690,600.62 

应收票据 13,321,768.71 

应收账款 19,641,643.77 

预付款项 3,423,112.56 

其他应收款 169,211.62 

存货 20,553,724.37 

二、非流动资产合计 139,747,745.69 

固定资产 87,277,636.48 

在建工程 14,168,086.89 



 

 

项目 账面价值 

无形资产 19,520,994.81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24,682.60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756,344.91 

三、资产总计 206,547,807.34 

四、流动负债合计 66,472,441.33 

短期借款 53,100,000.00 

应付账款 3,362,017.47 

预收款项 230,190.63 

应付职工薪酬 1,174,403.00 

应交税费 1,844,574.94 

应付利息 630,182.89 

其他应付款 320,547.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3,500,000.00 

其他流动负债 2,310,525.40 

五、非流动负债合计 31,852,773.88 

长期借款 19,774,000.00 

递延所得税负债 12,078,773.88 

六、负债总计 98,325,215.21 

七、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08,222,592.13 

评估范围内的资产、负债账面价值经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评估范围内主要资产的情况如下： 

纳入评估范围的实物资产包括：存货、房屋建（构）筑物、设备类资产、在

建工程、土地使用权等。实物资产的类型及特点如下： 

1、 存货：包括原材料、产成品、在产品。其中：原材料共计 47 项，主要为

PEG1000、PEG1500 和塑料、桶纸箱等；产成品共计 28 项，主要为精制 PEG 和药

用 PEG 等；在产品共计 24 项，部分产品基本已经生产完毕，但尚未装箱，部分

产品尚在生产线中。上述存货部分存放在库房、部分覆盖苫布露天存放、存货产

成品中药用 PEG-600A 共计 92.4 吨，被评估单位为客户及时发货及减少运输等费

用，故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在广州众盈仓储有限公司。 

2、 房屋建筑物：共计 11 栋房产，主要为 7 栋钢结构厂房，面积为 13，005.17

平方米，房权证号码为辽市字第房权证 0016281 号、辽（2019）辽阳市不动产权

第 0016335 号、辽（2019）辽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6253 号、辽（2019）辽阳市不动



 

 

产权第 0016292 号、辽（2019）辽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6327 号、辽（2019）辽阳市

不动产权第 0016347 号、辽（2019）辽阳市不动产权第 0016333 号；其余 4 栋房

产均为彩钢库房，面积合计为 136.14 平方米，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 

3、 构筑物：共计 28 项，主要包括围墙、道路、事故池、消防、循环水池、

及各种管网等，位于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院内。 

4、 机器设备：共计 471 项，主要为微粉机组、切片机组、粉碎机及部分设

备的配套管道，位于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厂房内。 

5、 运输设备：共计 2 项，主要为 1 辆轿车、1 辆旅行。均为办公人员办公

使用。 

6、 电子设备：共计 100 项，主要为办公用的电脑、打印机及化验检测用的

气相色谱仪等。 

7、 在建工程包括土建工程和设备安装工程。 

1）土建工程为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正在施工的年产 2800 万吨食

品医药级聚山梨酯（80）项目，共计 1 项。 

2）设备安装工程情况如下： 

设备安装工程共计 64 项，主要包括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购买年

产 2800 万吨食品医药级聚山梨酯（80）相关设备和该项目所发生的环评费、节

能评审费、规划费、测绘费、电力设计费、电力监理费及人员工资、差旅费等。

大部分设备已经安装，但尚未完工交付。 

8、 土地使用权共计 1 项，位于辽阳市宏伟区万和二路 58 号。面积 47,218.59 

m2，土地用途为工业，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截止评估基准日，该宗土地已抵

押。 

(三) 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结论所涉及的资产类型、数量和账面金额。 

本次评估未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 

四、 价值类型 

根据评估目的，确定评估对象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况

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一)本报告评估基准日是 2020 年 6 月 30 日。 

(二)按照评估基准日尽可能与资产评估应对的经济行为实现日接近的原则，

委托人确定评估基准日。 

(三)本次资产评估的工作中，评估范围的界定、评估参数的选取、评估价值

的确定等，均以评估基准日企业内部的财务报表、外部经济环境以及市场情况确

定。本报告书中一切取价标准均为评估基准日有效的价格标准。 

六、 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06 月 15 日召开的《讨论药辅项目规划

方案》会议纪要。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 年 7 月 2 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根据 2018 年 10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决定》

第四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二次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 

5、《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督管理办法》(根据 2019 年 1 月 2 日财政部令第

97 号《财政部关于修改〈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等 2 部部门

规章的决定》修改)； 

6、《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2013 年 12 月 7 日国务院

令第 645 号第三次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8、《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 8 月 26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修正)； 

9、《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18 年 12 月 29 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七次会议决定修改)； 

10、《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财政部令第 33 号)、《财政部关于修改<

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财政部令第 76 号)；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 65 号)； 

12、《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第[2016]36 号)； 

13、《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

2019 年第 39 号； 

14、财政部税务总局关于调整增值税税率的通知（财税[2018]32 号）。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资产评估基本准则》(财资[2017]43 号)； 

2、《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中评协[2017]30 号)； 

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报告》（中评协〔2018〕35 号）； 

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程序》（中评协〔2018〕36 号）； 

5、《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档案》（中评协〔2018〕37 号）； 

6、《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8〕38 号）； 

7、《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无形资产》(中评协[2017]37 号)； 

8、《知识产权资产评估指南》(中评协[2017]44 号)； 

9、《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9 号)； 

10、《资产评估执业准则—利用专家工作及相关报告》(中评协[2017]35 号)； 

11、《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方法》(中评协〔2019〕35 号)； 

12、《资产评估执业准则—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评协[2017]33 号)； 

13、《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不动产》(中评协[2017]38 号)； 

14、《资产评估执业准则—机器设备》(中评协[2017]39 号)； 

15、《资产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7]46 号)； 

16、《资产评估价值类型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7 号)； 

17、《资产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中评协[2017]48 号)。 



 

 

(四)权属依据 

1、专利所有权证； 

2、不动产权证； 

3、机动车行驶证； 

4、其他有关产权证明。 

(五)取价依据 

1、《辽宁省房屋建筑与装饰工程定额》（2017）； 

2、《辽宁省通用安装工程定额》（2017）； 

3、《辽宁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2017）； 

4、《辽宁省辽阳市工程造价管理信息》（2020 年第 3 期）； 

5、《关于进一步放开建设项目专业服务价格的通知》(发改价格〔2015〕299

号)； 

6、《基本建设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 81 号，自 2016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7、企业提供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投资概算、设计概算等资料； 

8、企业提供的相关工程预决算资料； 

9、企业与相关单位签订的工程承发包合同； 

10、企业提供的在建工程付款进度统计资料及相关付款凭证； 

11、《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降低部分建设项目收费标准规范收费行为等有

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2011]534 号)； 

12、《机电产品报价手册》(2020 年)； 

13、《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

令 2012 年第 12 号，自 2013 年 5 月 1 日起施行)； 

14、中国土地市场网的成交地价、中国城市地价监测网的价格指数 

15、基准日金融机构发布的同期市场贷款利率； 

16、企业提供的以前年度的财务报表、审计报告； 

17、企业有关部门提供的未来年度经营计划； 

18、企业提供的主要产品目前及未来年度市场预测资料； 

19、评估人员现场勘察记录及收集的其他相关估价信息资料； 

20、与此次资产评估有关的其他资料。 



 

 

(六)其他参考依据 

1、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清单、评估申报表和收益预测表； 

2、《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 

3、《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 

4、《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5、《房屋完损等级评定标准(试行)》(城住字[1984]第 678 号)； 

6、审计报告。 

七、 评估方法 

收益法，是指将评估对象预期收益资本化或者折现，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定

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债表为基础，评估表内

及可识别的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其价值的评估方法。 

《资产评估执业准则——企业价值》规定，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

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等情况，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

产基础法三种基本方法的适用性，选择评估方法。对于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

行企业价值评估的，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选用的评估方法为：收益法、资产基础法。评估方法选择理由如下： 

(一) 收益法 

本次采用收益法中的现金流量折现法对企业整体价值评估来间接获得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由正常经营活动中产生的经营性资产价值和与正常

经营活动无关的非经营性资产价值构成，对于经营性资产价值的确定选用企业自

由现金流折现模型，即以未来若干年度内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作为依据，采用适

当折现率折现后加总计算得出。计算模型如下： 

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企业整体价值－付息债务价值 

1、企业整体价值 

企业整体价值是指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和付息债务价值之和。根据被评估单位

的资产配置和使用情况，企业整体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整体价值＝经营性资产价值+溢余资产价值+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1）经营性资产价值 

经营性资产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相关的，评估基准日后企业自由现金

流量预测所涉及的资产与负债。经营性资产价值的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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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评估基准日的企业经营性资产价值； 

Ai：评估基准日后第 i 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Ai0：预测期末年预期的企业自由现金流量； 

R：折现率(此处为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 

N：预测期； 

i：预测期第 i 年； 

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6 月 30 日，年末折现。 

其中，企业自由现金流量计算公式如下： 

企业自由现金流量=息前税后净利润+折旧与摊销-资本性支出-营运资金增加

额 

其中，折现率(加权平均资本成本,WACC)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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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ke：权益资本成本； 

kd：付息债务资本成本； 

E：权益的市场价值； 

D：付息债务的市场价值； 

t：所得税率。 

其中，权益资本成本采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Re=Rf+MRP×β+Δ 

式中：Rf：无风险利率； 

β：权益的系统风险系数； 

MRP：市场风险溢价； 

Δ：企业特定风险调整系数。 

（2）溢余资产价值 

溢余资产是指评估基准日超过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评估基准日后企业自由现



 

 

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被评估单位溢余资产包括溢余货币资金，本次评估采

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3）非经营性资产、负债价值 

非经营性资产、负债是指与被评估单位生产经营无关的，评估基准日后企业

自由现金流量预测不涉及的资产与负债，被评估单位的非经营性资产、负债包括

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递延所得税资产、其他非流

动资产、应付账款、预收账款、其他应付款、应交税费、应付利息、递延收益、

其他非流动负债，本次评估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2、付息债务价值 

付息债务是指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需要支付利息的负债。被评估单位的付

息债务包括(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长期借款)。 

(二) 资产基础法 

1、流动资产 

(1)货币资金， 

包括现金、银行存款，通过现金盘点、核实银行对账单、银行函证等，以核

实后的价值确定评估价值。 

(2)应收票据 

应收票据全部为银行承兑汇票。评估人员对每项经济内容、发生日期、可收

回情况进行了核实，经核实无误，按核实后的账面值确定评估价值。 

(3)预付账款 

评估人员结合相关供货合同，对所有预付账款账簿、凭证进行了核对和查证，

由财务人员及相关人员详细介绍各债务单位的实际情况，评估人员按照资产评估

相关法规及规范的要求，具体分析了预付账款形成的原因，根据所能收回的相应

的资产或权利的价值确定评估价值。 

(4)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 

评估人员在对应收款项核实无误的基础上，根据每笔款项可能收回的数额确

定评估价值。对于有充分理由相信全都能收回的，按全部应收款额计算评估价值；

对于很可能收不回部分款项的，在难以确定收不回账款的数额时，借助于历史资

料和现场调查了解的情况，具体分析数额、欠款时间和原因、款项回收情况、欠

款人资金、信用、经营管理现状等，按照账龄分析法，估计出这部分可能收不回



 

 

的款项，作为风险损失扣除后计算评估价值；对于有确凿依据表明无法收回的，

按零值计算；账面上的“坏账准备”科目按零值计算。 

(5)原材料 

评估人员首先核查了原材料的购销合同、发票，对其购入时间和入账金额进

行了核实；账面成本构成合理，无盘盈盘亏材料。评估人员对基准日的市场价格

进行调查，存货原材料多为近期购买，账面价与基准日市场销售价格相近，故以

核实后原材料账面价值作为评估价值。 

(6)产成品 

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产成品按下列公式计算评估价值： 

Σ 某项产成品数量× 该产成品不含税销售单价×（1-销售费用率-税金及附加率

-所得税率-一定比例的净利润率）。 

(7)在产品 

部分在产品基本已经生产完毕，但尚未装箱，部分在产品尚在生产线中。评

估人员在了解在产品内容的基础上，对成本的核算和归集进行了核实，对被评估

单位生产和会计部门在产品的成本资料进行分析，本次评估在产品按照下列方法

评估。 

对于尚在生产线中的产品，本次评估按照账面值确认评估价值； 

对于基本已经生产完毕，但尚未装箱的产品，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法，在产品

均按下列公式计算评估价值： 

Σ 某项在产品数量× 该产成品不含税销售单价× 完工百分比× （1-销售费用率-

税金及附加率-所得税率-一定比例的净利润率） 

2、 房屋建筑物 

本次委估的房屋建筑物为企业自建房屋，采取重置成本法进行评估。 

1）重置成本法 

重置成本法是根据建筑工程资料和竣工结算资料按建筑物工程量，以现行定

额标准、建设规费、贷款利率计算出建筑物的重置全价，并按建筑物的使用年限

和对建筑物现场勘察的情况综合确定成新率，进而计算建筑物评估价值。 

建筑物评估价值=重置全价× 成新率 

其他建筑物是在实地勘察的基础上，以类比的方法，综合考虑各项评估要素，

确定重置单价并计算评估价值。 



 

 

建筑物评估价值=重置全价× 成新率 

①重置全价 

重置全价由建安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资金成本三部分组成。 

A、建安造价的确定 

建筑安装工程造价包括土建工程、装修、暖通、给排水、电气工程的总价，

建安工程造价采用预决算调整法进行计算。评估人员根据评估人员根据设计图纸

与工程量，套用《辽宁省建筑工程基础定额》（2017）、《辽宁省安装工程预算

定额》（2017）及《辽宁省建筑安装工程费用定额》（2017）及《辽宁省辽阳市

工程造价管理信息》（2020 年第 3 期）等相关信息，计算得出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同类结构中其他房屋的建安造价采用典型工程差异系数调整法计算，影响房

屋建筑安装成本的因素主要包括层数、层高、外形、平面形式、进深、开间、跨

度、建筑材料、装修标准、设备设施等，把待估对象和典型工程进行比较，获取

综合调整系数，待估对象建安造价等于典型工程建安造价乘以综合调整系数。 

对于小型房屋建筑物的重置单价测算，利用当地同类结构评估基准日的单方

造价进行差异调整估算。 

B、对于结构简单的建筑物采用标准单方造价调整法确定建安综合造价。 

C、前期费用及其他费用前期及其他费用是指国家及当地地方政府规定收取

的建设费用及建设单位为建设工程而投入的除建筑造价外的其他费用两个部分。 

D、资金成本的确定 

资金成本系在建设期内为工程建设所投入资金的贷款利息，其采用的利率按

基准日金融机构发布的同期市场贷款利率标准计算，工期按建设正常情况建设周

期计算，并按均匀投入考虑。 

资金成本=(工程建安造价+前期及其他费用)× 贷款利息× 建设工期× 50% 

2)成新率 

本次评估房屋建筑物成新率的确定，采用现场勘察成新率和理论成新率两种

方法计算，并对两种结果按现场勘察成新率和理论成新率 5:5 的比例加权平均计

算综合成新率。其中： 

勘察成新率 N1：通过评估人员对各建(构)筑物的实地勘察，对建(构)筑物的

基础、承重构件(梁、板、柱)、墙体、地面、屋面、门窗、墙面粉刷、吊顶及上

下水、通风、电照等各部分的勘察，根据原城乡环境建设保护部发布的《房屋完



 

 

损等级评定标准》、《鉴定房屋新旧程度参考依据》和《房屋不同成新率的评分

标准及修正系数》，结合建筑物使用状况、维修保养情况，分别评定得出各建筑

物的现场勘察成新率。 

理论成新率 N2：根据经济使用年限和房屋已使用年限计算。 

理论成新率 N2=(1－已使用年限/经济寿命年限)× 100% 

经以上两种方法计算后，通过加权平均计算成新率。 

成新率 N=勘察成新率 N1× 50%+理论成新率 N2× 50% 

3)评估价值的确定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 成新率 

3、 机器设备 

根据企业提供的机器设备明细清单进行核对，做到账表相符，同时通过对有

关的合同、法律权属证明及会计凭证审查核实对其权属予以确认。在此基础上，

组织专业工程技术人员对主要设备进行必要的现场勘察和核实。 

根据评估目的，按照持续使用原则，以市场价格为依据，结合委估设备的特

点和收集资料情况，主要采用重置成本法及市场法进行评估。 

评估价值=重置全价× 综合成新率 

1）机器设备 

①重置全价的确定 

A、对于不需要安装的设备： 

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格+运杂费+资金成本 

B、对于需要安装的国产设备： 

重置全价由设备购置价、运杂费、安装费组成。具体如下： 

重置全价=设备购置价格+运杂费+安装调试费+资金成本 

a、设备购置价的确定：主要设备价格参照近期同类型设备网上报价、制造

厂的报价书等资料进行确定，其他设备购置价参照同类型设备的市场价进行确

定。 

b、设备运杂费根据《机械行业国产设备运杂费率》规定进行计算。 

c、设备安装费的确定根据《国内设备安装费概算指标》计算调整后确定。 

对于部分询不到价格或同类设备现行技术性能已优化、改进的设备，采用替

代性原则，在同类设备现行价格的基础上考虑功能性贬值并考虑合理费用后确定



 

 

重置全价。 

根据 2009 年 1 月 1 日实行的增值税新规定，对于生产经营用的设备等，我

们在重置全价中把相应的增值税进项税予以扣除。 

d、资金成本 

资金成本为设备正常建设期内占用资金的筹资成本即评估基准日正在执行

的固定资产贷款利息，建设工期内假设资金均匀投入： 

资金成本=（建安工程造价+前期费及其他费）× 贷款市场利息× 建设工期÷ 2 

②成新率的确定 

通过对设备的运行状况、负荷状况、维护状况、故障率所进行的现场勘察，

再结合理论成新率综合确定其成新率，现场勘察成新率权重为 50％，理论成新

率权重 50％。 

公式为：综合成新率=理论成新率× 50%+现场勘查成新率× 50% 

2）车辆 

市场比较法是将委估车辆与在近期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车辆加以比较对

照，从已经发生了交易的类似车辆的已知价格修正得出委估资产价格的一种估价

方法。计算公式： 

被评估车辆价值＝可比交易实例价格× 100/交易情况指数× 100/成交日期指数

× 100/年限因素指数× 100/交易地点指数× 100/车辆状况因素指数× 100/里程因素指数 

3）电子设备 

①重置全价的确定 

根据当地市场信息等近期市场价格资料，依据其购置价确定重置全价；对于

购置时间较早，现市场上无相关型号但能使用的电子设备，参照二手设备市场价

格确定其重置全价。 

②成新率的确定 

主要依据电子设备实际使用年限和经济使用年限确定其成新率。 

年限成新率=（1－实际已使用年限／经济使用年限）× 100%。 

4、在建工程 

开工时间距基准日半年以上且属于正常建设的在建项目，在此期间投资涉及

的设备、材料和人工等价格变动幅度不大，则本次评估按照账面价值确定其评估

价值。 



 

 

5、土地使用权 

考虑到委估宗地的具体情况、用地性质及评估目的，结合估价师收集的有关

资料，本次评估的估价对象为工业用地等，依据该地区地产市场发育情况，考虑

到地块的最佳利用方式，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进行评估作价。 

采用主要是因为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土地出让实例较多，与估价对象比较具有

相关性和替代性，故可以采用市场比较法。 

市场比较法主要用于土地市场较发达、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的土地交易实例

的地区。将估价对象与在估价基准日近期具有同一性质，在同一供需圈内类似交

易土地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土地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求取估价对象土地

的比准价格。 

基本公式：宗地价格＝比较案例宗地价格× 交易日期修正系数× 宗地位置修正

系数× 交易方式修正系数× 交易情况修正系数× 区域因素修正系数× 个别因素修正

系数× 土地使用年限修正系数 

6、专利 

由于专利权价值和获取成本往往具有弱对应性，重置成本不能准确反映专利

权的价值，而目前市场上类似委估专利权的公开交易很少，采用市场法评估不太

适宜。根据对无形资产特点的分析，本次评估采用收益现值法中的净利润分成率

法测算。 

收益现值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资产的未来预期收益，采用适当的折现率折

算成现值，借以确定被评估资产价值的一种评估方法。 

被评估单位从利用委估无形资产的业务中可以获得稳定的收益，因此通过估

算其在未来收益期内各年产生的预期收益，采用适当的折现率将其折算成现值，

得出评估值是合理的。 

本次评估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n

i 1

i-r)+(1 QiA

 

其中：A—无形资产评估值 

n—无形资产经济寿命年限 

Qi—第 i年应用委估专利权的服务和产品产生的净利润× 委估无形资产净利润

分成率 

r—折现率 



 

 

7、递延所得税资产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是补提的坏账准备、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递延收益而产生的，本次评估对于补提的坏账准备而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以核

实后的账面价值确认评估价值，对于固定资产减值准备、递延收益而产生的递延

所得税资产，根据形成递延所得税对应科目的实际评估情况，按照零值确认评估

值。 

8、 其他非流动资产 

本次评估范围内的其他非流动资产均为预付的设备款，以核实后的账面值确

定评估价值。 

9、 负债 

对企业负债的评估，主要是进行审查核实，评估人员对相关的文件、合同、

账本及相关凭证进行核实，确认其真实性后，以核实后的账面值或根据其实际应

承担的负债确定评估价值。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和负债实施了评估。主要评估程序实施过程

和情况如下： 

(一) 接受委托 

我公司与委托人就评估目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

基本事项，以及各方的权利、义务等达成一致，并与委托人协商拟定了相应的评

估计划，评估报告提交时间及方式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 

(二) 前期准备 

根据评估基本事项拟定评估方案、组建评估团队、实施项目相关人员培训。 

(三) 现场调查 

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和负债进行了必要的清查核实，对被评估单

位的经营管理状况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 

1、指导被评估单位填表和准备应向评估机构提供的资料 

评估人员指导被评估单位的财务与资产管理人员在自行资产清查的基础上,

按照评估机构提供的“资产评估明细表”及其填写要求、资料清单等,对纳入评估范

围的资产进行细致准确地填报,同时收集准备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和反映性能、



 

 

状态、经济技术指标等情况的文件资料等。 

2、初步审查和完善被评估单位填报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通过查阅有关资料,了解纳入评估范围的具体资产的详细状况,然后

仔细审查各类“资产评估明细表”,检查有无填项不全、错填、资产项目不明确等情

况,并根据经验及掌握的有关资料,检查“资产评估明细表”有无漏项等,同时反馈给

被评估单位对“资产评估明细表”进行完善。 

3、现场实地勘查 

根据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类型、数量和分布状况,评估人员在被评估单位相

关人员的配合下,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相关规定,对各项资产进行了现场勘查,并

针对不同的资产性质及特点,采取了不同的勘查方法。 

4、补充、修改和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 

评估人员根据现场实地勘查结果,并和被评估单位相关人员充分沟通,进一步

完善“资产评估明细表”,以做到：账、表、实相符。 

5、查验产权证明文件资料 

评估人员对纳入评估范围的房屋建筑物类、设备类资产、土地使用权、专利

权的产权通过企业提供的产权证书及合同来确认权属。 

(四) 资料收集 

评估人员根据评估项目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评估资料收集，包括直接从市场等

渠道独立获取的资料，从委托人等相关当事方获取的资料，以及从政府部门、各

类专业机构和其他相关部门获取的资料，并对收集的评估资料进行了必要分析、

归纳和整理，形成评定估算的依据。 

(五) 评定估算 

评估人员针对各类资产的具体情况，根据选用的评估方法，选取相应的公式

和参数进行分析、计算和判断，形成了初步评估结论。项目负责人对各类资产评

估初步结论进行汇总，撰写并形成初步资产评估报告。 

(六) 内部审核 

根据我公司评估业务流程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负责人在完成初步资产评估报

告后提交公司内部审核。项目负责人在内部审核完成后，与委托人或者委托人同

意的其他相关当事人就资产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沟通，根据反馈意见进行合理

修改后出具并提交资产评估报告。 



 

 

(七) 评估档案归档 

按照资产评估准则的要求对工作底稿、资产评估报告及其他相关资料进行整

理，形成资产评估档案。 

九、 评估假设 

本资产评估报告分析估算采用的假设条件如下： 

(一) 基本假设 

1、公开市场假设，即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或拟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

资产交易双方彼此地位平等，彼此都有获取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以便于

对资产的功能、用途及其交易价格等作出理智的判断； 

2、交易假设，即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据

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以进行的一

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3、持续经营假设，即假设被评估单位以现有资产、资源条件为基础，在可

预见的将来不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停止营业，而是合法地持续不断地经营下去。 

(二) 一般假设 

1、假设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

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无重大变化； 

2、针对评估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3、假设和被评估单位相关的利率、汇率、赋税基准及税率、政策性征收费

用等评估基准日后不发生重大变化； 

4、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管理层是负责的、稳定的，且有能力担

当其职务； 

5、除非另有说明，假设公司完全遵守所有有关的法律法规； 

6、假设本次评估测算的各项参数取值是按照现时价格体系确定的，未考虑

基准日后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 

7、假设评估基准日后无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对被评估单位造成重大不

利影响。 

(三) 特殊假设 

1、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采用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本资产评估报告时



 

 

所采用的会计政策在重要方面保持一致； 

2、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在现有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

营范围、方式与目前保持一致； 

3、假设评估基准日后被评估单位的现金流入为期末流入，现金流出为期末

流出； 

4、被评估单位生产许可证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到期，假设被评估单位生产

许可证到期可顺利续期； 

5、被评估单位享受残疾人退还增值税收优惠，企业解决 47 名残疾人，根据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增值税优惠政策的通知，退还的增值

税为：残疾人工资的 4 倍，假设被评估单位可以持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6、被评估单位享受残疾人工资抵减企业所得税、研发支出加计扣除税收优

惠，假设被评估单位可以持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十、 评估结论 

截止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6 月 30 日，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如下： 

(一) 收益法评估结果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经审计的总资产账面价值

20,654.78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9,832.52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0,822.26 万元。

经收益法评估，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结果为

28,634.89 万元，增值 17,812.63 万元，增值率 164.59 %。 

(二)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评估基准日在持续经营条件下，经审计的总

资产账面价值 20,654.78 万元，总负债账面价值 9,832.52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

10,822.26 万元。经资产基础法评估，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评估

价值 26,025.54 万元，增值 5,370.76 万元，增值率 26.00%；总负债评估价值 8,527.94

万元，减值 1,304.58 万元，减值率 13.27%；净资产评估价值 17,497.60 万元，增值

6,675.34 万元，增值率 61.68%。详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 100% 

流动资产 6,680.01 7,635.53 955.52 14.30 

非流动资产 13,974.77 18,390.01 4,415.24 31.59 

固定资产 8,727.76 10,382.66 1,654.90 18.96 

在建工程 1,416.81 1,416.81 - - 

无形资产 1,952.10 4,795.94 2,843.84 145.68 

递延所得税资产 102.47 18.97 -83.50 -81.49 

其他非流动资产 1,775.63 1,775.63 - - 

资产总计 20,654.78 26,025.54 5,370.76 26.00 

流动负债 6,647.24 6,450.85 -196.39 -2.95 

非流动负债 3,185.28 2,077.09 -1,108.19 -34.79 

负债总计 9,832.52 8,527.94 -1,304.58 -13.27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0,822.26 17,497.60 6,675.34 61.68 

 

(三) 评估结论 

经对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结果的比较，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的评估

价值相差 11,137.29 万元，差异率 63.65 %。收益法侧重企业未来的收益，是在评

估假设前提的基础上做出的，而成本法侧重企业形成的历史和现实，因方法侧重

点的本质不同，造成评估结论的差异性。 

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主要以资产负债表作为建造成本口径，确定企业在评估

基准日实际拥有的各要素资产、负债的现行更新重置成本价值，比较真实、切合

实际的反映了企业价值，评估思路是以重新再建现有状况企业所需要的市场价值

投资额估算评估对象价值。 

收益法是在对企业未来收益预测的基础上计算评估价值的方法，不仅考虑了

各分项资产是否在企业中得到合理和充分利用、组合在一起时是否发挥了其应有

的贡献等因素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也考虑了企业运营资质、行业竞

争力、公司的管理水平、人力资源、要素协同作用等资产基础法无法考虑的因素

对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影响，根据被评估单位所处行业和经营特点，收益法评估

价值能比较客观、全面的反映目前企业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 

综上所述，资产基础法是从静态的角度确定企业价值，而没有考虑企业的未

来发展与现金流量的折现值。收益法侧重企业未来的收益，是在评估假设前提的

基础上做出的。考虑到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不同评估方法的优势与限制，我

们认为采用收益法的结果，更能反映出公司的真实企业价值，因此本次评估以收



 

 

益法评估结果作为价值参考依据。 

根据上述分析，本资产评估报告评估结论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即：辽宁奥

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结果为 28,634.89 万元。 

本次评估未考虑控制权和流动性对评估对象价值的影响。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以下为在评估过程中已发现可能影响评估结论但非评估人员执业水平和专

业能力所能评定估算的有关事项： 

（一）本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未考虑委估资产可能存在的产权登记或权属

变更过程中的相关费用和税项；未考虑抵押、担保、未决诉讼等事项对评估结论

的影响；未考虑评估价值增减可能产生的纳税义务变化。 

被评估单位基准日存在担保、抵押的借款，明细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合作银行 借款合同号 
贷款余

额 
抵押担保合同号 抵押物 放款时间 

到期时

间 
利率 备注 

工商银行辽化支行 
0071100032-2020 年（展）

字 0001 号 
1300 

0071100032-2019 年辽

化（保）字 0003 号 
 2020.02.21 2020.08.21 4.15% 集团担保 

浦发银行辽阳支行  2000 ZB1071201900000044  2019.12.24 2020.12.23 5.22% 
集团担保、药

辅房产抵押 

浦发银行辽阳支行 10712019280240 1903.4 ZD1071201900000010 房产 2019.12.30 2023.12.20 5.70% 
集团担保、药

辅房产抵押 

浦发银行辽阳支行 10712019280240 424 ZD1071201900000010 房产 2020.02.11 2023.12.20 5.70% 
集团担保、药

辅房产抵押 

招商银行大连万达广

场支行 
 200   2020.03.06 2021.03.05 4.35% 集团担保 

工商银行辽化支行 
0071100032-2020 年（辽化）

字 00024 号 
500   2020.03.20 2020.09.13 4.00% 集团担保 

工商银行辽化支行 
0071100032-2020 年（辽化）

字 00024 号 
180   2020.04.24 2020.09.20 4.00% 集团担保 

辽阳银行古城支行 CONT20200429025129 1000 MGC11060202046237  2020.04.30 2021.04.29 4.35% 集团担保 

工商银行辽化支行 
0071100032-2020 年（辽化）

字 00024 号 
130   2020.06.18 2020.09.20 4.00% 集团担保 

 

（二）本评估报告是在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相关当事方提供与资产评估相关

资料基础上做出的。提供必要的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

整性以及保证经营的合法性是委托人及相关当事方的责任；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

责任是对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特定目的下的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并发表专业意

见。资产评估专业人员对该资料及其来源进行必要的核查验证和披露，不代表对

上述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提供任何保证，对该资料及其来源确认或者

发表意见超出资产评估专业人员的执业范围。 



 

 

（三）本次评估前，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

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0）第 317045 号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被评估单位按照审

计调整后的结果进行申报，本次对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的评估是在注册会计

师审计的基础上进行的，本评估机构提请报告的使用者在使用本资产评估报告时

要关注上述审计报告。 

（四）关于权属资料不全面或者存在瑕疵的情形特别说明以及该事项可能对

评估结论的影响； 

1、纳入本次评估范围内的房屋尚有部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对于该部分房

屋被评估单位承诺产权归其所有，本次以被评估单位申报的实际测量面积进行清

查和评估。在评估报告有效期内，若实地测量面积与发放的房屋产权证记载的面

积有差异，应以产权证记载的面积为准。未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明细如下： 

权证编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年月 计量单位 建筑面积 m2 

无 计量表室 

简

易 

2016-4-29 m2 11.60 

无 污水站分析室 

简

易 

2016-4-29 m2 17.30 

无 维修班彩钢房 

简

易 

2016-4-29 m2 81.50 

无 暖房 

简

易 

2016-4-29 m2 25.74 

 

2、存货产成品中药用 PEG-600A 共计 92.4 吨，被评估单位为客户及时发货及

减少运输等费用，故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在广州众盈仓储有限公

司，本次未进行现场进行清查，通过异地存货函证确认数量。 

（五）关于租赁/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项的性质、金额及与评估对象的关

系特别说明以及该事项可能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辽宁奥克医药辅料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供担保及其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事

项的相关资料。 



 

 

本次评估结论是反映评估对象在本次评估目的下，根据公开市场的原则确定

的现行公允市价，没有考虑将来可能承担的抵押、担保、或有负债(或有资产)等

事宜，以及特殊的交易方可能追加付出的价格等对评估价值的影响；亦未考虑该

资产所欠付的税项，以及如果该资产出售，则应承担的费用和税项等可能影响其

价值的任何限制；我们也未对资产评估增值额作任何纳税调整准备。 

（六）关于评估基准日至资产评估报告日之间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事

项特别说明； 

评估基准日后至评估报告有效期内，若被评估资产数量及作价标准发生重大

变化，并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时，不能直接使用本评估结论，须对评估结论进行

调整或重新评估。我们不对评估基准日以后被评估资产价值发生的重大变化承担

责任。 

十二、资产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本资产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只能由

资产评估报告载明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使用。本资产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

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被披露于公开媒体，需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

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二)委托人或者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资产

评估报告载明的使用范围使用资产评估报告的，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

人员不承担责任； 

(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和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

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评估结论。评估结论不等同于评估对

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本资产评估报告经承办该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师签名并加盖评估机构公

章后方可正式使用； 

(六)本资产评估报告所揭示的评估结论仅对资产评估报告中描述的经济行为

有效，评估结论使用有效期为自评估基准日起一年。 



 

 

十三、资产评估报告日 

本资产评估报告日期为 2020 年 11 月 13 日。 



 

 

 

十四、评估机构和资产评估师签章 

 

法定代表人：赵向阳 

 

 

 

 

资产评估师：吴会环 

 

 

 

资产评估师：宋雷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020 年 11 月 13 日 

 


